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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政府在今年二月財政預算中宣布，將會透過獎券基金撥款五億四百萬，以三

年先導計劃形式向所有資助幼兒中心、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共約十五萬名

學童及其家庭提供社工服務。本會對政府能夠正面回應社會對加強保護兒童的訴

求，深表認同和支持。 

 

香港小童群益會自 1995 年開始提供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服務，並由 2004 年開展幼

稚園駐校社工服務，一直努力不懈為幼兒及其家長提供全面的教育及支援服務。

作為辦學團體和社會服務營運機構，本會希望政府在正式推行新計劃前，能掌握

服務使用者的需要和業界的意見，務求讓先導計劃能發揮最大的社會效益。 

 

本會要求政府在制訂具體推行方案時，認真考慮下述四項建議，為幼兒及家長謀

求最大福祉。 

 

1. 以「普及預防‧及早支援」為介入策略 

 

幼稚園駐校社工服務，是透過社工與學校合作，一方面為家長提供正向親職

教育，同時亦可識別高危家庭，及早支援和連繫社區資源，從而達至普及預

防和及早支援的果效。對於坊間有意見認為幼稚園駐校社工毋須從事個案輔

導工作，只需轉介有輔導需要的家長至地區綜合家庭服務中心，本會並不同

意。從本會多年在幼稚園駐校社工服務累積的經驗，幼兒不單有個別輔導的

需要，而家長正因信任駐校社工才接納個別輔導及支援，達到及時介入的果

效，因此預防及個案輔導工作在幼稚園環境是同樣重要。 

 

本會建議未來的先導計劃，應以「普及預防‧及早支援」為介入策略，同時

在釐訂服務標準時，需要充份考慮幼兒的特性及學界的服務經驗，在預防及

個案工作上訂定適切和合理的服務指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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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以學校為資助單位 - 「二校一社工」為服務標準 

 

政府計劃以一社工對 600 學生為服務標準，將中小學學生人數比例硬生生套

用於幼稚園，這種方法除了沒有考慮業界實際情况，更輕視支援幼兒全面發

展的需要。現時一般幼稚園學生人數中位數約為 150，部分細校更只有數十

名學生。假若新方案下每名社工需至少兼顧三至四間幼稚園，每星期僅能駐

校一天，社工疲於奔命，恐未能發揮應有作用，最終影響服務的質素及先導

計劃的成效。 

 

本會建議幼稚園以學校為資助單位，「二校一社工」為服務標準，每校最少

獲每週駐校二天的基本服務，讓社工與幼兒有良好互動，從而仔細觀察，識

別其發展需要，與學校團隊充分溝通、協作，建立保護兒童的篩選及介入機

制，令有需要的幼兒及家庭得到有效支援。 

 

3. 尊重辦學團體和學校意願自行結龍 

 

現時有不少幼稚園和本會一樣，已經由所屬辦學團體運用本身資源在學校提

供了十多年幼稚園駐校社工服務，並取得一定服務成效，加上社工及學校團

隊協作需尊重雙方意願方能達致最佳服務效益。因此本會建議參照「學前康

復服務試驗計劃」模式，保留選擇，容許學校與合適社工機構自行結龍，既

能促進更佳協作，亦有助現存服務得以延續。 

 

對於未有合作機構的幼稚園，社署可依地理區分，為學校安排社工隊提供服

務，確保所有幼兒均能獲得妥善的服務。 

 

4. 建立與業界溝通機制 

 

先導計劃成功與否，其中兩個決定性因素乃服務是否切合幼兒所需及能否有

效協作，因此建議社會福利署建立常規的溝通機制，例如﹕「幼稚園社工服

務先導計劃」督導委員會或專責小組，定期與幼教界及社福界代表就實際運

作情況交換意見及討論優化服務方案，並據此調整服務安排。 

 

– 完 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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